关于创业“一件事一次办”工作实施方案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包头市相关部署要求，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及《包头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整合创业“一件事一次办”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打造“蒙速办”和“创业包头”服务品牌为抓手,通过流程整合、数据共享、代办服务等方式，整合创业“一件事”涉及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信息共享、同步办理、快递送达”，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二、实施内容
通过对实现创业培训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和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开业指导申请等事项进行梳理整合和流程再造，实现创业“一件事一次办”。
三、服务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我县居民可提出申请：
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培训需求的创业者均可申请参加创业培训。重点对贫困家庭子女、贫困劳动力、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各类高校学生、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学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乡村创业致富带头人、下岗失业人员、转岗职工、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即将刑满释放人员等开展创业培训。
（二）凡在本市创业，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持《就业创业证》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含六项服务基层项目生和留学回国学生）、刑满释放人员、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牧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口、拥有创新项目来包创业者、自主创业农牧民及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离岗创业人员，以及其他按规定符合条件人员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符合条件，属于《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可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三）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脱贫劳动力、毕业2年或5年内高校毕业生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
（四）有创业开业指导意愿的劳动者均可申请创业开业指导服务。
四、办理流程
（一）提出申请
申请人携带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需提供银行贷款所需资料、一次性创业补贴需提供本人身份及创业情况佐证材料）等材料到创业“一件事”窗口进行申报。
（二）填写创业“一件事”需求表
1.创业培训。受理人员将相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创业“一件事”受理平台。经办人员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查询确认相关信息，审核通过按照流程办理。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创业“一件事”事项的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原因及需补正的相关材料。
2.创业担保贷款。受理人员将相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创业“一件事”受理平台。经办人员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查询确认相关信息，审核通过按照流程办理。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创业“一件事”事项的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原因及需补正的相关材料。
3.一次性创业补贴。受理人员将相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创业“一件事”受理平台。经办人员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查询确认相关信息，审核通过按照流程办理。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创业“一件事”事项的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原因及需补正的相关材料。
4.创业开业指导。受理人员将相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创业“一件事”受理平台。经办人员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查询确认相关信息，审核通过按照流程办理。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创业“一件事”事项的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原因及需补正的相关材料。
（三）统一送达。事项办结后，经办人员根据申请人自愿选择的结果领取方式(领取方式为电话通知或免费快递送达)，将办理结果送达至申请人。
五、职责分工
（一）县人社局牵头负责创业“一件事一次办”整体推进，联合各部门梳理创业“一件事”一张表单、一套材料和操作流程。设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并做好创业培训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和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开业指导申请的业务开展和办理。
（二）县政务服务局负责做“创业一件事”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主题专栏建设，协调相关部门业务系统对接，实时汇总反馈各部门办理结果信息。
（三）各镇在政务服务大厅负责创业“一件事一次办”窗口，设定专门人员。参照县创业“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模式，落实在县人社局的指导下，实现创业“一件事一次办”。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领导。要高度重视，把推进创业“一件事一次办”列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切实增强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人员、经费保障，提供技术支持，确保2022年6月底前完成各项任务，工作落到实处。
（二）落实部门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按照整合和联办的改革要求，加大事项梳理、流程再造和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协调，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按照进度要求完成改革任务，开展满意度测评，及时发现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三）加强人员培训。要按照创业“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要求，加强业务培训，使窗口工作人员熟练掌握改革后的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提高服务效率，确保服务质量。
（四）注重宣传引导。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宣传创业“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加强对“一件事一次办”全流程操作指南进行解读解说，告知群众操作方法，不断提高公众认知度和社会应用水平。
